
05
LAOYOUSUOYI老有所依

2016年5月15日 星期日
编辑宋才华 | 组版王贤梅 | 校对陈文彪

健康快乐周刊
恼一恼，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

——《养心要语》”

今年 83 岁的张大爷（化名）养育了两个儿子。
2004年底，张大爷的房屋面临拆迁，经不住劝说的
他决定将拆迁安置房赠与两个儿子，并和他们签订
了《关于处理住房问题的协议》，约定张大爷的生活
费、医疗费、护理费和住房由两个儿子承担。

谁知，大儿子张某（化名）在拿到协议所划分
的房产后，便对张大爷不管不问，甚至在 2013 年
张大爷罹患脑血栓住院治疗期间，不仅不支付医
疗费，还没有前往探望，更不用说护理了。为此，
张大爷一气之下将其诉至法院，后来，因张某诚恳
道歉，他撤回了诉请。谁知好景不长，当张大爷再
次因摔伤住院，张某在进行几次探望后，便再次避
而不见，也不履行该尽的赡养义务。张大爷遂再次
将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其履行赡养义务。据了解，
张某未出庭参加庭审，也未提交任何辩论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大爷无任何经济收入，每
月仅靠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现一直
居住在次子家中，由其照顾。因张大爷和两个儿子
签订的赡养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是双方真实意
思的表示，应当予以履行，故依法支持了张大爷的
诉请，判令张某每月支付赡养费 650 元及护理费
1000 元，并一次性支付之前的赡养费和医药费等
共计6000余元。

法官点评：本案中，张某属于“能而不养”（所谓

“能而不养”是指家庭成员中的子女在经济上有供

养老人的能力而不提供援助的社会现象），其根本

原因是缺乏供养的意愿，没有把赡养老人当作应尽

的义务和内心回报养育之恩的体现。张某拿到父

亲的房产后便不管不问的行为不仅违背了道德，还

违反了法律。

AA 分了家产后，儿子对老父亲不管不问

“老有所养”缘何变成“老无所依”？
法官提醒：赡养父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是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的国家和社会
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应有状态，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却无所依靠，甚至因为得不到
子女的赡养，而在精神上备受打击、物质上陷入困境。

近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合肥市多家法院获悉，老年人赡养纠纷案件的起因虽然各不相同，
但基本可以分为子女不赡养老人或老人对赡养不满，从而导致亲情在纷争中逐渐淡漠。

□程磊 张昭 记者 马冰璐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

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

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规定：赡养人不

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

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

付给赡养费等权利。

法条链接

2014 年 10 月，年过六旬的刘大妈（化名），因儿
子周某（化名）不愿意给钱让她去养老院，将其告上
法庭，并要求其承担医药费共计3万余元。

庭审中，刘大妈数落儿子的种种不是，认为他
未能尽到赡养义务，自己想去养老院，他还阻拦，
实在是不孝。

面对刘大妈的埋怨，周某很无奈，他说，自己平
日里从未少给过母亲赡养费，只不过她总是埋怨自
己太忙，陪伴她的时间太少，所以坚决要求住养老
院，他担心，如此一来，不知情的人认为自己不孝，
所以才没有同意母亲的要求。

法院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考虑到本案与一
般赡养纠纷不同，刘大妈追求的不是物质需求，
而是一种精神赡养，她之所以主动要求去住养老
院而不愿与儿子同住，就是因为觉得儿子冷落了
她，所以想去养老院，过热闹的集体生活。故针
对周某的不理解，法官进行了开导劝说。最终，
周某表示愿意支付母亲住养老院的开支，并承诺
会定期前往探望，刘大妈随即撤诉。

法官点评：本案中，刘大妈因儿子周某忙于工作

而备感孤独，故想通过入住养老院实现“老有所

乐”。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赡

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

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对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亲

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

老机构等照料。”对于刘大妈来说，入住养老院有利

于其身心健康，而且是其自身意愿的体现，故法官劝

说周某支持她的想法。

如何赡养老人
才能让他们“老有所依”？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
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
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子
女赡养老人不仅是法律的规定，也是传统道德观
念中天经地义的事。”合肥市蜀山区法院研究室
负责人童广飞表示，在一些老人赡养官司中，子
女们往往会以“父母偏心、父母有钱、父母再婚”
等理由拒绝赡养，这不仅不合法，而且不合情理。

他建议，赡养人应当在经济上供养老人，保证老
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并在生活上照顾老人，对于患病
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应当承担护理责任。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的
精神需求也逐渐增多，这就要求赡养人及其家庭成
员应当给老人精神上的慰藉，从而确保老人晚年幸
福。

合肥市肥西县法院研究室负责人陈咏峰表示，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赡养纠纷，除了子女“不孝顺”外，
部分与老年人处事不当或思维过于偏执有关，从而
导致子女心怀埋怨，进而产生矛盾。因此，老人应多
体谅子女，不要向子女提出过多苛刻要求，和子女间
要互相体谅关心，不要让亲情在纷争中产生裂痕。

因不满长女不给自己赡养费，身患数种疾病的
胡大妈（化名）在数次索要未果的情况下，一纸诉状
将其告上法庭，要求长女给付生活费和医药费共计
30万元。

据了解，家住江西的胡大妈生育了两个女儿，
其中长女金某(化名)远嫁合肥，次女因病去世。胡
大妈因长期患有胃溃疡，于 1989 年做了三分之二
胃切除手术，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全靠低保和姐
姐一家的接济。胡大妈在电话中数次向金某索要
生活费和医药费，但两人屡屡因话不投机而闹翻，
金某便很少再打电话给她，胡大妈遂诉至法院。

庭审中，金某辩称，自己并不是不愿意赡养母
亲，只不过因为婆婆患有尿毒症需要长期治疗，自
己在家抚养小孩和照顾公婆，一家人全靠丈夫打工
维持生计，实在是因为生活太困难才未能满足胡大
妈的要求。她还称，自己因考虑到胡大妈独自在江

西生活无人照顾，曾建议其来合肥一起生活，方便
照顾，但被其拒绝，对于胡大妈的诉请，她无力承
担。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胡大妈现年事已高且丧失
劳动能力，金某应当履行赡养义务。因胡大妈未能
提供需长期连续服药的医嘱及完整的医药发票，无
法查清诉请中医药费具体金额，故本案不作处理，
胡大妈可收集相关证据后另行起诉。故依法判令
金某每月给付胡大妈赡养费 300 元并驳回了胡大
妈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本案中，金某属于“贫而不养”，在面

对赡养责任时，无能力满足老人的实际需要，从而

“有心无力”。但子女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也是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不能因为家庭困难就不

尽赡养责任，故法院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

的实际需求、赡养人的经济能力作出了上述判决。

BB 女儿不给赡养费，大妈诉至法院索要30万

CC 儿子太忙碌没时间陪伴
大妈要求住养老院


